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1.34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 回售期：2024年8月30日至2024年9月5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4 年9月10日
● 回售期内“烽火转债”停止转股
● 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自 2024年 7月 12日至 2024年 8

月22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且“烽火转债”已进入最
后两个计息年度。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烽火转债”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和《募
集说明书》的规定，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体“烽火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及回售价格
（一）回售条款
1、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有条件回售条款具体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30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的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
发生过转股价格因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
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30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
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
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
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3×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3：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烽火转债”第五年（2023年12月2日-2024年12

月1日）的票面利率为 1.8%，计息天数为272天（2023年12月2日-2024年8月29日），利
息为 100*1.8%*272/365=1.34元/张，即回售价格为 101.34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烽火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烽火转债”持有人

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0062”，转债简称为“烽火转债”。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回售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4年8月30日至2024年9月5日
（四）回售价格：101.34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烽火转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4年9月10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烽火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烽火转债”持
有人同时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
仍将继续交易，待回售期结束后，公司将发布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烽火转债”
将停止交易。

四、风险提示
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101.34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烽火

转债”。截至本公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烽火转债”的收盘价高于本次回售价格，
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可转债持有人关注选择回售的投资风险。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27-87693885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498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2024-033

转债代码：110062 转债简称：烽火转债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烽火转债”可选择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00%、存在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
险。

一、担保审议情况概述
为支持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艺集团”、“上市公司”或“公

司”）及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资金需求，保障上述主体融资事宜顺利进行，公司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 2023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 2024年度预计对外提供
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42.77亿元，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但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担保情形包括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子公司
为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担保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适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
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53）。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4年8月26日，建艺集团控股子公司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星

建造”）与远宏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建星建造作为保证人愿为公
司与远宏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融资事项合同项下之全部和任何义务的履行
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总额为5,000万元，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公司在
保理合同项下应向远宏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支付的“回购款”、转付回收款、融资利息
（如有）、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应付款项，以及甲方为实现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用、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财产保全担保费用等）。本保证合同
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签署之日始至保理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满三年
的期间。

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已经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议、审批程
序。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1994年1月3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槟榔道8号建艺集团六层
4、法定代表人：张有文
5、注册资本：15962.3514 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
工；智能化工程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施工；防腐保温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建筑材料、
灯具、卫生洁具、家私的购销；园林技术开发；园林设计、园林绿化（凭资质证书经营）；自有
房屋租赁。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金属结构销售；木材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机械设备
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
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针纺织品销售；门窗销售；水泥制品销售；水泥制品制造；家用
电器销售；通信设备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票据信息咨询服务；电线、电缆经营；合成材料销售；建筑
砌块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建筑工程用
机械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地板销售；砖瓦销售；石棉制品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
石灰和石膏销售；耐火材料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家居用品销售；日用
家电零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移动终端设备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
五金产品零售；林业产品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液
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园艺产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铸造机械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
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954,014.69
925,884.24

3,727.21
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85,112.25
1,847.75
1,313.97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1,010,852.87
985,103.70

3,161.04
2023年度（经审计）

620,047.77
-50,852.58
-52,771.15

8、经查询，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不超过427,700万元；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余额约为人民币123,151.07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3895.90%。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的情形；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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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王侃先生、沈烈先生外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王侃先生、沈烈先生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理由是：王侃

先生：公司2021年一2023年连续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突显

公司内控缺陷严重并始终未能有效整改和提升，本人通过报告期内历次董事会的积极问

询和参考年初至今相关公司公告等信息，暂无法保证半年报内相关信息的真实和准确

性，具体包括：1.审计师的审计工作是董事监督公司业务运营和内控管理的重要参考之

一，但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于2024年4月20日披露的《海越能源2023年度审计报告》

显示，由于相关资金收回过程与公司对外支付大额采购款项存在时间点接近等情形，会

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归还资金是否来源于公司或交易对手。同时

半年报未经审计师审计，故本人无法充分判断2023年发生的资金占用是否已经收回和

报告期内是否发生了新的资金占用。2.根据半年报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部分委员对议

案投弃权票，表示公司上半年虽然采取整改行动，但尚无权威性的验收报告，且公司未能

根据建议聘请独立审计对上半年大额资金进出（尤其是与关联方之间的）进行专项审

计。本人尊重和参考审计委员会的审核建议，认为目前较难评估公司的内控整改和资金

占用现状。3.根据相关新闻和公司公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接连受到控股

股东监管机构、证监会和上交所的重点关注，要求公司尽快提升内控管理、信息披露等相

关工作，表明公司在内控和信披等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否有效得到整改仍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本人就本次半年报议案提出了关于大额应收业务背景和催收进展、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流出金额较大等问题，虽然公司进行了相关的解答，但本人无法获取充分的依据（如

法律意见书、独立第三方内控评估报告等）以保证半年报中的相关资金流向、资产减值等

真实合理，但亦无足够依据反对议案，故投弃权票。综上，本人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最

终认为就公司半年报及其摘要中的资金流动、应收、应付款项、资产减值等信息无法保证

其真实、完整和公允，但亦无足够的依据完全反对议案，故投弃权票。沈烈先生：1.公司

既往连续几年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违规记录，公司也因

此曾两次被“ST”，目前尚处于“*ST”之中；2.公司连续几年存在的该项违规记录表明，既

往公司就相关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不尽彻底。今年上半年虽然就此又采取了“大

力”整改行动，但效果及持续性如何，目前尚无权威性的验收报告或其他证明支撑；3.本
人曾建议公司聘请独立第三方审计中介对公司上半年的大额资金进出及结存情况（尤其

是与关联方之间的）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但因种种原因未得到支持和落实。

综上，本人未能够获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往来资金占用合理、合规方面充分、

有力的支撑性信息或证据，对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中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公允性无法

提供合理保证，既无完全“赞成”的理由，亦无“反对”的充分证据。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ST海越

股票代码

600387
变更前股票简称

海越能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覃震（代行）

0575-87016161
浙江省诸暨市西施大街59号

haiyue600387@163.com

证券事务代表

许海峰

0575-87016161
浙江省诸暨市西施大街59号

haiyue600387@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本报告期末

4,225,151,335.88
2,889,797,800.01

本报告期

896,373,665.21
22,960,194.66

28,522,474.03

上年度末

4,391,863,514.33
2,869,038,670.26

上年同期

1,143,402,353.82
33,874,781.84

27,628,301.8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3.80
0.7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1.60
-32.22

3.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32,561,307.55
0.8

0.05
0.05

-318,102,218.12
1.08
0.07
0.07

不适用

减少0.28个百分点

-28.57
-28.57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铜川汇能鑫能源有限公司

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

高盛尔

周仁瑀

蔡莉萍

景宁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萍乡中天创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邬勤波

浙江省经协集团有限公司

周音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持股比例(%)
19.21
13.61

2.63

2.18

1.91

1.84

1.07

0.96

0.85

0.7
公司已知上述股东中铜川汇能鑫能源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未知其
它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89,934,087
63,705,972

12,298,405

10,197,299

8,918,692

8,600,000

5,000,000

4,500,000

3,980,000

3,297,151

16,867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63,705,972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质押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44,967,043
63,705,972

0

0

0

0

0

0

0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

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600387 股票简称：*ST海越 公告编号：临2024-041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存在较大波动，敬请广

大投资者审慎理性决策，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现提示重要内容如下：

一、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风险

2023年度审计期间，公司自查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报告期内存在通过供

应商拆借资金至关联方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2024年 5月 14日，公司披露了

《海越能源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临2024-019），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已向供应商支付1,414.82万元，完成上述拆借资金的归还。

因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中审众环关于海越能源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本次1,414.82万元

归还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是否彻底解决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仍将结合专项

审核报告意见，继续开展后续自查工作，并根据后续自查结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风险

因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三）项规定，公司股票于2024年4月23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因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否定意见的《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三）项规定，公司股票于2024年4月23日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

当前，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2024年年报披露后公司出现《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9.3.7条规定之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三、资金冻结风险

2023年，公司在开展进口商品贸易的过程中，支付的款项被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

制办公室冻结，形成大额其他应收款28,661.57万元。2024年公司获悉上游客户于2024
年2月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因公司与其业务均发生于2023年，即公司与上游业务开展

是发生在上游被制裁前，根据律师团队意见，将原申请资金解冻诉求调整为申请资金原

路退回至我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款项尚未收回。如出现冻结资金确认无法收回

的情况，公司将依据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回函的具体原因，启动向相关方的

诉讼，在不考虑诉讼结果的情况下，预计将影响公司2024年净利润-21,869.83万元（考虑

到递延所得税资产情况下）。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600387 股票简称：*ST海越 公告编号：临2024-040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有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审议的议案投弃权票。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

8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4年 8月16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

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公司全体董事参加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就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进行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形成如下决议：

一、《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以“2票

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提交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越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和《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

表决情况：同意5票，弃权2票，反对0票。

董事王侃先生投弃权票，理由为：

公司2021年一2023年连续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突显

公司内控缺陷严重并始终未能有效整改和提升，本人通过报告期内历次董事会的积极问

询和参考年初至今相关公司公告等信息，暂无法保证半年报内相关信息的真实和准确

性，具体包括：

1.审计师的审计工作是董事监督公司业务运营和内控管理的重要参考之一，但公司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于2024年4月20日披露的《海越能源2023年度审计报告》显示，由于

相关资金收回过程与公司对外支付大额采购款项存在时间点接近等情形，会计师无法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归还资金是否来源于公司或交易对手。同时半年报未经

审计师审计，故本人无法充分判断2023年发生的资金占用是否已经收回和报告期内是

否发生了新的资金占用。

2.根据半年报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部分委员对议案投弃权票，表示公司上半年虽

然采取整改行动，但尚无权威性的验收报告，且公司未能根据建议聘请独立审计对上半

年大额资金进出（尤其是与关联方之间的）进行专项审计。本人尊重和参考审计委员会

的审核建议，认为目前较难评估公司的内控整改和资金占用现状。

3.根据相关新闻和公司公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接连受到控股股东监

管机构、证监会和上交所的重点关注，要求公司尽快提升内控管理、信息披露等相关工

作，表明公司在内控和信披等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否有效得到整改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

本人就本次半年报议案提出了关于大额应收业务背景和催收进展、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

流出金额较大等问题，虽然公司进行了相关的解答，但本人无法获取充分的依据（如法律

意见书、独立第三方内控评估报告等）以保证半年报中的相关资金流向、资产减值等真实

合理，但亦无足够依据反对议案，故投弃权票。

综上，本人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最终认为就公司半年报及其摘要中的资金流动、应

收、应付款项、资产减值等信息无法保证其真实、完整和公允，但亦无足够的依据完全反

对议案，故投弃权票。

独立董事沈烈先生投弃权票，理由为：

1.公司既往连续几年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违规记

录，公司也因此曾两次被“ST”，目前尚处于“*ST”之中；

2.公司连续几年存在的该项违规记录表明，既往公司就相关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

改不尽彻底。今年上半年虽然就此又采取了“大力”整改行动，但效果及持续性如何，目

前尚无权威性的验收报告或其他证明支撑；

3.本人曾建议公司聘请独立第三方审计中介对公司上半年的大额资金进出及结存

情况（尤其是与关联方之间的）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但因种种原因未得到支持

和落实。

综上，本人未能够获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往来资金占用合理、合规方面

充分、有力的支撑性信息或证据，对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中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公允

性无法提供合理保证，既无完全“赞成”的理由，亦无“反对”的充分证据。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600387 股票简称：*ST海越 公告编号：临2024-039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提议聘请
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提议，根据《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的议案》，具体如下：

鉴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公司独立董事拟提议聘请其他第三方中介机构，就《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无

法表示意见的相关事项开展专项审计。

公司将积极配合第三方中介机构的专项审计工作，并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387 公司简称：*ST海越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贝隆精密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吴磊

0574-62762644-86407
浙江省余姚市舜宇西路184号

IR@yymold.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杭天宇

0574-62762644-86407
浙江省余姚市舜宇西路184号

IR@yymold.cn

301567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95,040,187.34
17,667,700.89

15,132,266.21

56,692,542.99
0.26
0.26

2.62%

本报告期末

881,264,145.78
722,850,954.38

上年同期

154,527,851.19
22,409,974.08

19,166,481.01

38,053,575.14
0.41
0.41

6.35%

上年度末

823,512,710.37
399,928,198.6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6.22%
-21.16%

-21.05%

48.98%
-36.59%
-36.59%
-3.7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7.01%
80.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杨炯

12,998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持股比例

52.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37,800,0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37,800,00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0

数量

0

宁波贝宇
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王央央

杨晨昕

王冬峰

高炎康

石如乔

严伟虎

金振江

高盛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外法人

7.50%

5.25%

2.25%

1.88%

1.50%

1.50%

1.50%

1.13%

0.49%

1、杨炯为公司控股股东，王央央系杨炯配偶，杨炯、王央央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杨晨昕为杨炯与王央
央之女；股东王冬峰与王央央为兄妹关系；杨炯、王央央夫妇持有宁波贝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3.56%
股份，杨炯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是宁波贝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2、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在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中：1、公司股东王骏通过普通账户持有0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29,508股，实际合计持有129,508股；2、公司股东杨春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0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77,800股，实际合计持有77,800股；3、公司股东朱奕通过普通账户持有18,000股，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59,400股，实际合计持有77,400股。

5,400,000

3,780,000

1,620,000

1,350,000

1,080,000

1,080,000

1,080,000

810,000

354,819

5,400,000

3,780,000

1,620,000

1,350,000

1,080,000

1,080,000

1,080,000

810,00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

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

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报告期内具体事项详见《2024年半年

度报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光莆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金燕

0592-5625818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民安大道1800-1812号

gp@gpelec.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占清榕

0592-5625818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民安大道1800-1812号

gp@gpelec.cn

30063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20,730,787.74
45,361,642.87

16,309,177.81

1,513,155.85
0.1486
0.1486
2.39%

本报告期末

2,441,353,139.63
1,814,222,662.40

上年同期

495,136,032.78
81,270,010.75

62,025,023.32

60,110,484.28
0.27
0.27

4.19%

上年度末

2,598,676,696.02
1,926,058,989.0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5.03%
-44.18%

-73.71%

-97.48%
-44.96%
-44.96%
-1.8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6.05%
-5.8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78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林文坤

林瑞梅

徐州博达光普智能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林淑萍

福建福州创新创福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郑洪强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阿巴马悦享红利66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通怡春晓15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阿巴马悦享红利 102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林文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22.39%
14.21%

4.15%

2.57%

2.26%

2.00%

1.99%

1.96%

1.93%

1.26%

上述股东中，林瑞梅女士、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悦享红利66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悦享红利102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林文坤先生、林瑞梅女士、林文美先生互为亲兄妹、亲兄弟
关系；林淑萍为林文美的子女；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无

持股数量

68,341,491.00
43,355,960.00

12,677,006.00

7,847,580.00

6,910,567.00

6,116,707.00

6,079,000.00

5,985,000.00

5,879,100.00

3,852,172.0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51,256,118.00
32,516,97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24,860,000.00
11,184,000.0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

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

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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